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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
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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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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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關連交易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Fong’s (BVI)與PSP訂立了一份項目管理協議，據此，
Fong’s (BVI)已委任PSP為項目經理，以提供有關該項目之銷售協調及聯絡服務，年
期由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起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止，為期三年。

PSP乃一家於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夏洛特成立之公司，並由Peter Rainer Philipp先
生（彼現為本公司若干營運附屬公司之董事）實益擁有5�%權益。PSP因而為Peter 
Rainer Philipp先生之聯繫人士，故就上市規則而言屬於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因此，
根據上市規則，項目管理協議所涉及之交易將構成本公司之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本集團於項目管理協議之期限內就各個財政年度應付之估計年度金額上限之適
用百分比比率將低於�.5%，故項目管理協議所涉及之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A.��
條及第��A.�5條至第��A.�7條有關申報及公告之規定，以及遵守上市規則第��A.�7
條至第��A.��條有關進行年度審核之規定，惟獲豁免遵守有關取得獨立股東批准之
規定。

本公司之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確認，項目管理協議之條款及條件均於本集團
之日常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所訂立及按公平原則之基準進行磋商，誠屬公平
合理，並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利益。

背景資料

立信工業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之董事謹此宣佈，本集
團於其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透過旗下之一家全資附屬公司，與一名準新客戶正在
就一份有關提供將於中國安裝之染色機（「該項目」）之框架合約進行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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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確認，據彼等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了解及確信，上述之準新客
戶乃一名獨立第三方，與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董事、主要行政人員、主要股東
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概無關連。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一家全資附屬公司Fong’s National Engineering 
(B.V.I.) Company Limited（「Fong’s (BVI)」）與PSP Marketing Inc.（「PSP」）訂立了一份
項目管理協議，據此，Fong’s (BVI)已委任PSP為項目經理，以提供有關該項目之銷售
協調及聯絡服務，年期由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起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止，為
期三年。

日期為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之項目管理協議

1. 訂約方

Fong’s National Engineering (B.V.I.) Company Limited，為本公司一家全資附屬
公司

PSP Marketing Inc.，為項目經理

2. 項目管理協議之主要條款

根據項目管理協議，PSP已獲委任為項目經理，並將負責（其中包括）協助本集團
獲取該項目及監督該項目之全面安排，並於該項目完成前持續監察該項目之進
展。考慮到所牽涉之工作，PSP將有權獲得一筆市場率之酬金，其金額之計算基
準為根據本集團與該客戶將簽立之框架合約銷售染色機之銷售所得款項之指定百
分比。

3. 年度上限

根據該項目暫定之交付及安裝時間表，現預期本集團於項目管理協議之期限內就
各個財政年度應付之估計年度金額上限之適用百分比比率（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十四章）將低於�.5%，而本集團於項目
管理協議之期限內將向PSP支付之酬金總額將少於7,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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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董事之確認

本公司之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確認，項目管理協議之條款及條件均於本集
團之日常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所訂立及按公平原則之基準進行磋商，誠屬
公平合理，並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利益。有關酬金乃按公平原則磋商，並經
審慎考慮市場率及項目經理於類似項目之經驗後所達致。

關連關係

本公司乃一家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染整機械、不銹鋼材貿
易，以及製造及銷售不銹鋼鑄造產品之業務。

PSP乃一家於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夏洛特成立之公司，並由Peter Rainer Philipp先生
（「Philipp先生」，彼現為本公司若干營運附屬公司之董事）實益擁有5�%權益。PSP因
而為Philipp先生之聯繫人士，故就上市規則而言屬於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因此，根據
上市規則，項目管理協議所涉及之交易將構成本公司之持續關連交易。

訂立項目管理協議之理由

PSP乃於一九八三年由Philipp先生及其業務伙伴（彼等均為獨立第三方）創辦，其業務
為向北美洲紡織業界銷售、推廣先進之紡織機械及相關產品以及提供服務。憑藉逾二
十年在國際紡織機械銷售及推廣之商業經驗及專業知識，PSP在業界擁有極佳聲譽及
銷售網絡。此外，PSP與上述之準新客戶已建立密切而悠久之業務關係，並在類似項
目中擁有豐富經驗。

董事認為，訂立項目管理協議乃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憑藉PSP與客戶洽
商之專業知識，在激烈之市場競爭下，PSP於該項目之合約磋商中作出參與將有助獲
取有關合約，並可確保該項目得以迅速及妥善地完成。PSP亦將可讓本集團適時知悉
該項目之發展進度。

董事認為，該項目之成功將可提升本集團品牌於市場上之公眾知名度、形象及地位，
並將可於日後招徠更多類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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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之含義

由於本集團於項目管理協議之期限內就各個財政年度應付之估計年度金額上限之適用
百分比比率將低於�.5%，故項目管理協議所涉及之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A.��條及
第��A.�5條至第��A.�7條有關申報及公告之規定，以及遵守上市規則第��A.�7條至第
��A.��條有關進行年度審核之規定，惟獲豁免遵守有關取得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

代表董事會
主席
方壽林

香港，二零零八年七月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方壽林先生（主席）、雲維庸先生（董事總經理）、方國樑先
生、方國忠先生、杜結威先生、崔偉強先生、徐達明博士及潘杏嬋小姐，而獨立非執
行董事則為張超凡先生、袁銘輝博士及姜永正博士。

* 僅供識別


